
 

附件： 

各省市γ射线探伤放射源异地使用办理流程及所需材料 

序号 区域 需提供资料 

1 北京 

一、移入备案 

（一）移入备案 

1.放射源异地使用备案表（原件 5 份），要求： 

备案表填写完整，内容真实有效；（2）备案表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2.放射源暂存库的说明材料（原件 1 份），要求： 

（1）书面报告加盖申请单位公章；（2）书面报告的内容应当包括该放射性同位素的核素、活度、转移时间和地点、辐射安全负责人和联系电话等内容；转移放射源

的还应提供放射源标号和编码；（3）满足辐射防护和实体保卫要求的；须附有效的使用说明（防护用品和监测仪器、使用计划、操作规程及辐射事故应急措施）及平

面图。 

3.其他要求 

（1）使用放射性同位素的单位应当于活动实施前 10 日内持许可证复印件及相关材料向使用地省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并书面报告移出地省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并接受使用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2）办理时限为 20 工作日。 

（二）移入备案注销 

1 放射源异地使用备案表（原件 3 份），要求： 

（1）备案表填写完整，内容真实有效；（2）备案表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2 其他要求 

（1）使用单位应当在活动结束后 20 日内到使用地省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办理备案注销手续，并书面告知移出地省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2）办理时限为 20 工作日。 

二、移出备案 

（一）移出备案 

1.放射源异地使用备案表（原件 4 份），要求： 

（1）备案表填写完整，内容真实有效；（2）备案表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2.放射源异地使用运输情况说明（原件 1 份），要求： 

（1）书面报告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2）书面报告的内容应当包括该放射性同位素的核素、活度、使用地点、移入地批准文号、放射源倒装信息、运输公司信息及运

输路线等。 

3.其他要求 

办理时限为 20 工作日。 

（二）移出备案注销 

1.放射源异地使用备案表（原件 2 份），要求： 

（1）备案表填写完整，内容真实有效；（2）备案表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2.其他要求 

（1）使用单位应当在活动结束后 20 日内到使用地省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办理备案注销手续，并书面告知移出地省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2）办理时限为 20 工作日。 



 

序号 区域 需提供资料 

2 天津 

放射性同位素出（入）省异地使用应同时在全国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申报系统和天津网上办事大厅进行网上申报，并持申报材料至使用地区级生态环境局办理转移手

续。需要提交以下材料： 

（1）《放射性同位素异地使用备案表》（盖章）及单位辐射安全许可证正副本复印件； 

（2）异地使用辐射事故应急预案； 

（3）异地使用操作规范（包括放射源检验合格证；巡检仪和报警仪检验报告；巡检仪、报警仪和个人剂量计的照片；培训证复印件等）； 

（4）放射性物品运输协议、运输单位资质、运输应急预案等。 

3 上海 

放射性同位素出（入）省异地使用应同时在全国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申报系统和上海一网通办服务网进行网上申报，并持申报材料至使用地区级生态环境局办理转移

手续。 

需要提交以下材料： 

（1）放射性同位素市内转移使用备案表 5 份及单位辐射安全许可证正副本复印件； 

（2）书面说明（包含：工作人员、工作场所、落实储源场所等情况）； 

（3）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防护措施； 

（4）委托作业单位委托书； 

（5）委托作业单位作业期间安保方案； 

（6）事故应急措施（预案）。 

4 山东 

放射性同位素出（入）省异地使用应同时在全国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申报系统和爱山东政府服务网进行网上申报，并持申报材料至使用地市级生态环境局办理转移手

续。 

申报材料如下： 

(1)放射源异地使用备案表； 

(2)山东省放射源异地使用现场作业信息表； 

(3)辐射安全许可证正、副本复印件，操作人员辐射安全和防护培训证复印件，放射源或含源设备的操作规程，辐射事故应急预案。 

5 河北 

放射性同位素出（入）省异地使用应同时在全国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申报系统和爱河北省政务服务网进行网上申报，并持申报材料至使用地市级生态环境局办理转移

手续。 

申报材料如下： 

(1)放射源异地使用备案表；  

(2)放射源异地使用现场作业信息表；  

(3)辐射安全许可证正、副本复印件，操作人员辐射安全和防护培训证复印件，放射源或含源设备的操作规程，辐射事故应急预案。 



 

序号 区域 需提供资料 

6 江苏 

放射性同位素出（入）省异地使用应同时在全国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申报系统和地方环保部门的权力阳光系统进行网上申报。 

放射性同位素在省内跨设区市异地使用，按地方环保部门要求执行。 

（一）放射性同位素临时出省作业，须于活动实施前 10 日向所在地设区市环保部门备案，并按《放射性同位素异地使用（出省）备案申请材料清单》规定的内容和顺

序要求提交以下材料： 

1.辐射安全许可证正、副本复印件； 

2.经使用地有审批权限的环保部门确认备案的证明材料（在全国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申报系统中填报并打印）； 

3.放射性同位素异地使用作业协议（与业主直接签订的合同或与总包签订的合同应再增加业主与总包签订的合同）； 

4.放射性同位素安全操作规程、暂存措施（业主源库：应有与业主签订的源库协议（盖章），协议明确双方责任。自建源库：应有与业主签订的源库协议（盖章），

协议明确双方责任。第三方源库：应有业主和第三方协议，公司与第三方协议，协议明确双方责任。以上均需要源库、双人双锁、监控等照片，制成 PDF）及应急方

案； 

5.出省作业辐射工作人员按规定持有的培训合格证书； 

6.异地使用现场监测仪器设备清单； 

7.移动探伤 γ 源的备案，还应提供相应探伤装置生产单位出具的装置安全性能合格证明。 

放射性同位素出省活动结束后 20 日内，提供经移入地有审批权限环保部门确认备案注销证明，到设区市环保部门办理备案注销手续。 

（二）外省放射性同位素临时入省作业，须于活动实施前 10 日到我省作业地所属设区市环保部门备案，并按《放射性同位素异地使用（入省）备案申请材料清单》提

交以下材料： 

1.辐射安全许可证正、副本复印件； 

2.《放射性同位素异地使用备案表》； 

3.放射性同位素异地使用作业协议（与业主直接签订的合同或与总包签订的合同应再增加业主与总包签订的合同）； 

4.放射性同位素安全操作规程、暂存措施（业主源库：应有与业主签订的源库协议（盖章），协议明确双方责任。自建源库：应有与业主签订的源库协议（盖章），

协议明确双方责任。第三方源库：应有业主和第三方协议，公司与第三方协议，协议明确双方责任。以上均需要源库、双人双锁、监控等照片，制成 PDF）及应急方

案； 

5.出省作业辐射工作人员按规定持有的培训合格证书； 

6.异地使用现场监测仪器设备清单； 

7.移动探伤 γ 源的备案，还应提供相应探伤装置生产单位出具的装置安全性能合格证明。 

放射性同位素转移活动结束后 20 日内，到使用地设区市环保部门办理备案注销手续。 

（三）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在省内跨设区市异地使用的单位，须于活动实施前 10 日，以邮寄、电子邮件或直接送达等方式提交《江苏省放射性同位素异地使用备案表》，

报设区市环保部门备案。活动结束后 20 日内办理备案注销手续。 



 

序号 区域 需提供资料 

7 浙江 

一、浙江省内企业放射源出省： 

1、出省备案移出地备案在区县级生态环境部门办理，需要在浙江省的“浙里辐安”平台提交备案材料，上传资料的选项为放射源异地使用备案表一项； 

2、出省备案移出地注销在区县级生态环境部门办理，需要在浙江省的“浙里辐安”平台上上传备案材料，上传资料的选项为放射源异地使用备案表一项。 

二、浙江省外企业放射源入省： 

1、入省移入地备案在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办理，需要在全国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申报系统提交备案材料，需要上传的资料为操作规程和应急预案二项； 

2、入省备案移入地注销在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办理，需要在浙江省的“浙里辐安”平台提交注销材料，需要上传的资料为放射源异地使用备案表一项。 

以上办理审批结果都在“浙里辐安”上生成，有浙江环保对应的章，可彩色打印。 

8 辽宁 

（一）放射源移入备案 

1.申请单位在“全国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申报系统”（http://rr.mee.gov.cn）进行网上申报后，向相关市环保局提交申请材料，材料包括：（1）放射源异地使用备案表；

（2）省放射源异地使用现场作业信息表；（3）辐射安全许可证正、副本复印件，操作人员辐射安全和防护培训证复印件，放射源或含源设备的操作规程，辐射事故

应急预案。 

2.相关市环保局进行形式审查。形式审查合格的，办理受理手续；形式审查不合格的，通知申请单位补正补齐相关材料。 

3.相关市环保局对申请条件组织技术审查。符合条件的，予以备案，同时登陆“全国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监管系统”（http://rm.mee.gov.cn）进行网上备案；不符合条

件的，书面通知申请单位并说明理由。 

（二）放射源移入注销备案 

1.申请单位向相关市环保局提交申请材料，材料包括：（1）放射源异地使用备案表；（2）放射源异地使用现场作业信息表。 

2.相关市环保局进行形式审查。形式审查合格的，办理受理手续；形式审查不合格的，通知申请单位补正补齐相关材料。 

3.相关市环保局对申请条件组织技术审查。符合条件的，予以备案，同时登陆“全国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监管系统”（http://rm.mee.gov.cn）进行网上备案；不符合条

件的，书面通知申请单位并说明理由。 

（三）放射源移出注销备案 

1.申请单位向相关市环保局提交放射源异地使用备案表。 

2.相关市环保局进行形式审查。形式审查合格的，办理受理手续；形式审查不合格的，通知申请单位补正补齐相关材料。 

3.相关市环保局对申请条件组织技术审查。符合条件的，予以注销备案，同时登陆“全国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监管系统”（http://rm.mee.gov.cn）进行网上注销备案；

不符合条件的，书面通知申请单位并说明理由。 



 

序号 区域 需提供资料 

9 广东 

放射性同位素出（入）省异地使用应同时在全国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申报系统和广东省政务服务网进行网上申报，并持申报材料至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办理转移手续。 

需要提交以下材料： 

1、异地备案申请说明； 

2、公司授权书； 

3、放射性同位素异地使用备案表； 

4、密封检验证书； 

5、γ 探伤装置辐射安全性能检验证书； 

6、表面污染检测证书； 

7、营业执照复印件； 

8、辐射安全许可证（正副本）复印件； 

9、辐射事故应急预案； 

10、操作规程； 

11、仪器清单； 

12、人员中级辐射证及清单； 

13、运输协议； 

14、运输单位营业执照、道路运输许可证、辐射许可证； 

15、运输人员、车辆信息； 

16、邮寄说明。 

10 新疆 

放射性同位素出（入）省异地使用应在全国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申报系统进行网上申报，并持申报材料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及使用地生态环境局办理转移

手续。 

需要提交以下材料： 

1、异地备案申请说明； 

2、放射性同位素异地使用备案表； 

3、密封检验证书； 

4、辐射安全许可证（正副本）复印件； 

5、辐射事故应急预案； 

6、操作规程； 

7、仪器清单； 

8、人员中级辐射证及清单； 

9、运输协议； 

10、运输单位营业执照、道路运输许可证、辐射许可证； 

11、运输人员、车辆资质； 

12、放射源储存说明 



 

序号 区域 需提供资料 

11 陕西 

放射性同位素出（入）省异地使用应在全国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申报系统进行网上申报，并持申报材料至各区市生态环境局办理转移手续。需要提交以下材料： 

1、放射性同位素异地使用备案表； 

2、辐射安全许可证（正副本）复印件； 

3、满足辐射防护和实体保卫要求的放射源暂存库的证明材料，须附有效的使用证明及平面图； 

4、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制度、操作规程、仪器清单、防护用品、监测仪器、运输工具、人员资质等文件材料； 

5、放射性货包监测报告。 

12 青海 

放射性同位素出（入）省异地使用应同时在全国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申报系统网上申报，并持申报材料至青海省生态环境厅办理转移手续。 

（一）临时出省作业备案 

1、放射性同位素异地使用备案表 1 式 5 份（在全国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申报系统中申报并打印）； 

2、辐射安全许可证正、副本复印件； 

3、经使用地有审批权限环保部门确认备案的证明材料； 

4、放射性同位素异地使用作业协议； 

5、放射性同位素安全操作规程、暂存措施及应急方案； 

6、出省作业辐射工作人员按规定持有的培训合格证书； 

7、异地使用现场监测仪器设备清单； 

8、移动探伤 γ 源的备案，还应提供相应放射源生产厂家或其授权单位出具的装置安全性能合格证明； 

9、全国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申报系统申报（相关申请材料以附件形式上传）。 

（二）临时入省作业备案 

1、申请说明 

2、放射性同位素异地使用备案表 1 式 4 份； 

3、辐射安全许可证正、副本复印件； 

4、放射性同位素异地使用作业协议； 

5、放射性同位素安全操作规程、暂存措施及应急方案； 

6、辐射工作人员按规定持有的培训合格证书； 

7、异地使用现场监测仪器设备清单； 

8、移动探伤 γ 源的备案，还应提供相应放射源生产厂家或其授权单位出具的装置安全性能合格证明； 

9、运输协议、运输单位资质、运输车辆及人员资质； 

10、全国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申报系统申报（相关申请材料以附件形式上传）。 

（三）出省备案注销 

1、使用地省级环保部门确认备案注销证明 1 份； 

2、全国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申报系统网上申报。 

（四）入省备案注销 

1、放射性同位素异地使用备案表； 

2、作业地环保部门入境、离境确认意见； 

3、全国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申报系统网上申报。 



 

序号 区域 需提供资料 

13 宁夏 

放射性同位素出（入）省异地使用应在全国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申报系统和政务服务网进行网上申报，并持申报材料至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及使用地生态环境

局办理转移手续。 

所需资料如下： 

1、红头文件（关于放射源异地使用的请示，打给宁夏生态环境厅）； 

2、放射源异地使用备案表； 

3、辐射安全许可证正副本复印件； 

4、放射源台账明细复印件（异地使用源）； 

5、操作规程、应急预案； 

6、规章制度（包括来宁安全保卫制度、辐射安全管理制度、培训制度等）； 

7、密封放射源证书； 

8、操作人员及安全员参加辐射安全防护培训的证书（原件、1 枚源至少 3 人）； 

9、放射源运输协议及承运人资质、车辆人员资质复印件； 

10、放射性同位素异地使用单位安全管理承诺书； 

11、作业现场公示牌照片； 

12、作业相关记录表格（放射源出入库记录、现场作业分区监测记录、作业前后放射源监测记录表、探伤机性能检查维护记录表等）； 

13、拟存放射源暂存库、红外报警及监视器安防措施、辐射防护用品、监测仪器、个人剂量报警仪等仪器设备照片资料。 

14 内蒙古 

放射性同位素出（入）省异地使用应在全国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申报系统和政务服务网进行网上申报进行，并持申报材料至内蒙古使用地生态环境局办理转移手续。

所需资料如下： 

1、放射性同位素异地使用备案表 

2、操作规程 

3、单位应急预案及运输应急预案 

4、监测仪器、防护用品登记表及个人剂量报告 

5、辐射安全许可证（正副本） 

6、运输资质、方案、委托书、协议及车辆资质和个人资质 

7、人员辐射证书 

8、源密封检验证书 

9、现场源库图片、在线监控及验收报告 



 

序号 区域 需提供资料 

15 湖南 

放射性同位素出（入）省异地使用应在全国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申报系统和湖南省一件事一次办政务服务平台进行网上申报，并持申报材料至（或邮寄）湖南省生态

环境厅及使用地生态环境局办理转移手续。所需资料如下： 

1、辐射安全许可证正副本复印件； 

2、辐射事故应急预案； 

3、操作规程； 

4、放射性同位素异地使用备案表 

16 河南 

放射性同位素出（入）省异地使用应先首先到地方环保局及公安局备案告知后，再全国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申报系统和河南省政务服务平台进行网上申报，并持申报

材料至（或邮寄）河南省政务服务中心。所需资料如下： 

1、放射性同位素异地使用备案表 

2、辐射安全许可证（正副本） 

3、操作规程    

4、单位应急预案及运输应急预案   

5、运输资质、方案、委托书、协议及车辆资质和个人资质   

6、人员辐射证书 

7、现场源库图片、在线监控及验收报告、监测仪器、防护用品登记表及个人剂量报告 

8、源密封检验证书 

17 广西 

放射性同位素出（入）省异地使用应在全国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申报系统和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进行网上申报，并持申报材料至（或邮寄）广西政务服务中心。

所需资料如下： 

1、放射性同位素异地使用备案表； 

2、放射性同位素转移使用单位辐射安全许可证正副本复印件； 

3、与工程发包单位签订的工程施工协议； 

4、密封放射源证书； 

5、辐射完全负责人、操作人员名单及其有效期内的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考核合格证明； 

6、配备辐射环境监测仪器、个人剂量报警仪清单； 

7、辐射事故应急预案； 

8、操作规程 

18 福建 

放射性同位素出（入）省异地使用应在全国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申报系统和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进行网上申报，并持申报材料至（或邮寄）福建省政务服务中心。所

需资料如下： 

1、放射性同位素异地使用备案表； 

2、辐射安全许可证正副本复印件； 

3、操作规程； 

4、辐射事故应急预案。 



 

序号 区域 需提供资料 

19 四川 

放射性同位素出（入）省异地使用应在全国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申报系统和四川省政务服务网进行网上申报，并持申报材料至（或邮寄）四川省政务服务中心。所需

资料如下： 

1、放射性同位素异地使用备案表； 

2、辐射安全许可证正副本复印件； 

3、操作规程； 

4、辐射事故应急预案； 

5、放射源异地使用书面报告（书面报告的内容应当包括该放射性同位素的核素、活度、转移时间和地点、辐射安全负责人和联系电话等内容；转移放射源的还应提供

放射源标号和编码）； 

6、辐射安全评估报告（辐射安全评估报告仅在办理放射性同位素异地使用备案注销时提供）。 

20 山西 

放射性同位素出（入）省异地使用应在全国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申报系统进行网上申报，并持申报材料至（或邮寄）山西省政务服务中心。所需资料如下： 

1、放射性同位素异地使用申请说明（单位红头带编号文件，加盖公章）； 

2、放射性同位素异地使用备案表； 

3、辐射安全许可证正副本复印件； 

4、操作规程； 

5、辐射事故应急预案； 

6、从事辐射工作人员的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与防护考核成绩报告单； 

21 安徽 

放射性同位素出（入）省异地使用应在全国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申报系统和皖事通办进行网上申报，并持申报材料至（或邮寄）安徽省政务服务中心。所需资料如下： 

1、放射性同位素异地使用备案表； 

2、辐射安全许可证正副本复印件； 

22 吉林 

放射性同位素出（入）省异地使用应在全国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申报系统和吉林省网上办事大厅进行网上申报，并持申报材料至（或邮寄）吉林省政务服务中心。所

需资料如下： 

1、放射源异地使用备案表； 

2、辐射安全许可证正、副本复印件； 

3、安保措施、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及辐射事故应急预案； 

4、辐射安全管理人员和操作人员经国家级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的证书； 

5、防护用品和监测仪器情况说明； 

6、放射源运输资质和暂存情况 



 

序号 区域 需提供资料 

23 黑龙江 

放射性同位素出（入）省异地使用应在全国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申报系统和黑龙江政务服务网进行网上申报，并持申报材料至（或邮寄）黑龙江省政务服务中心。所

需资料如下： 

1、放射源异地使用备案表； 

2、辐射安全许可证正、副本复印件； 

3、放射性同位素异地使用作业协议； 

4、异地使用现场监测仪器设备清单； 

5、防辐射事故操作规程、暂存措施及应急预案； 

6、移动探伤 r 源的备案，还应提供相应探伤装置生产单位出具的装置安全性能合格说明； 

7、辐射工作人员按规定持有的培训证书。 

24 湖北 

放射性同位素出（入）省异地使用应在全国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申报系统和湖北省政务服务网进行网上申报，并持申报材料至（或邮寄）湖北省省生态环境厅办事大

厅。所需资料如下： 

1、放射源异地使用备案表； 

2、辐射安全许可证正、副本复印件； 

3、与工程发包单位签订的施工合同或协议； 

4、施工作业人员名单（应附施工人员辐射安全防护培训证证号， 原件扫描件或电子文档均可； 

5、工作现场应急预案、辐射安全负责人和联系电话等内容； 

6、工作现场贮源措施，配套的监测仪器、个人剂量报警仪清单； 

7、运输方案。 

25 贵州 

放射性同位素出（入）省异地使用应在全国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申报系统和贵州省政务服务网进行网上申报，并持申报材料至（或邮寄）贵州省政务服务中心。所需

资料如下： 

1、放射源异地使用备案表 7 份； 

2、辐射安全许可证正、副本复印件； 

3、放射性同位素安全操作规程、暂存措施、应急方案； 

4、辐射工作人员培训合格证复印件； 

5、异地使用现场监测设备清单。（以上资料网上均有模板） 

26 云南 

放射性同位素出（入）省异地使用应在全国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申报系统和云南省政务服务网进行网上申报，并持申报材料至（或邮寄）云南省生态环境厅政务大厅。

所需资料如下： 

1、放射源异地使用备案表 7 份； 

2、辐射安全许可证正、副本复印件； 

3、放射性同位素异地使用情况报告 



 

序号 区域 需提供资料 

27 甘肃 

放射性同位素出（入）省异地使用应首先到地方环保局及公安局备案告知后，再异地备案申请，源到（撤出）施工现场，当地环保部门必须在场。 

在全国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申报系统进行网上申报，并持申报材料至甘肃省生态环境厅办理。所需资料如下： 

1、放射源异地使用备案表 7 份； 

2、单位营业执照、辐射安全许可证正副本复印件； 

3、放射性同位素异地使用情况报告； 

4、相关制度及操作规程（重点明确放射源暂存情况）； 

5、事故应急预案； 

6、放射性同位素运输资质（包括单位、车辆、人员资质）、运输方案（明确线路）； 

7、工程合同、运输协议； 

8、辐射工作人员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合格证复印件； 

9、Ⅱ类放射源需安装在线监控系统 

 


